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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授权书

                             编号：               
南京银行  鸡鸣寺支行   ：

本人           特此授权贵行查询和使用已经录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有关本人的全部信息。

本人同意并授权：贵行有权将有关本人的全部合同/协议/承诺（以下统称“合同”）的信息，与上述合同相关的履约信息和贷款的相关情况，以及本人提供的个人信用信息、其他信息，在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录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时，贵行亦有权查询和使用已经录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有关本人的全部信息。

本人同意：当上述合同发生违约时，贵行有权公开相关违约信息，并为催收上述欠款之目的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催收机构。

个人信用信息包括本人的姓名、性别、证件号码、职业、工作单位、学历、婚姻状况、收入、财产状况和相关贷款情况等能够反映本人信用状况的个人信息。

授  权  人：                有效身份证号码：                   
经办客户经理：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此授权书一式贰份，一份作信贷资料存档，另一份作个人征信登记簿附件







